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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日前出席「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研討
會」時指出，基本法起草期間，兩個普選方案中都沒
有「公民提名」。反對派政客李柱銘卻聲言，1988年
基本法草案中五個方案的方案三，便含有「公民提
名」成分。梁振英強調的重點是普選方案從無「公民
提名」因素，而李柱銘提及的方案三卻是一個「有
『公民提名』但沒有普選」的方案，如此偷換概念，
暴露李柱銘是在刻意誤導、欺騙市民。一個毋庸置疑
的事實是，基本法起草時已經排除了「公民提名」，
基本法內更沒有任何「公提」的條文，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8．31」決定更明確否定了「公提」。李柱銘
意圖在基本法起草時的一些歷史中找「空子」，以此
挑戰基本法的立法初衷和規定，真是可笑又徒勞。

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中所臚列的五個方案，正如
梁振英指出，其中兩個普選方案中都沒有「公民提
名」。李柱銘和反對派以為有機可乘，聲稱其中方案
三是含有「公民提名」成分的方案，並藉機攻擊梁振
英「講大話」。但梁振英所講的是「普選方案」，李
柱銘所講的卻並非一人一票的普選方案。李柱銘和反
對派將所謂「真普選」高唱入雲，卻將一個「有『公
民提名』但沒有普選」的方案奉為至寶，真是滑天下
之大稽。

梁振英在聲明中強調，若有人說當年草擬基本法時
也曾提出「公民提名」，恰恰說明「公民提名」和
「提名委員會提名」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而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在廣泛諮詢後，最終把提名委員會提名

寫入基本法。當年中途「去職」的基本法草委李柱
銘，根本無資格就行政長官選舉提名問題信口雌黃。

2013年9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給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邀請其出席「真普選聯盟」的「公民提名」研討
會的回覆中就已明確指出：「就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
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並無其他選項。」強調「『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
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張曉明並指「從事法律
職業者，更應深諳法治要義，不可逾矩。」李柱銘是
從事法律職業者，本更應深諳「公民提名」違反基本
法之要義，但他卻牛頭不對馬嘴地拿一個「沒有普
選」的討論方案來為「公民提名」翻案，暴露出李柱
銘和反對派為爭取所謂「真普選」而不惜「講大
話」，不惜誤導、欺騙市民。這種作為，是名副其實
的「偽民主派」。

梁振英指出，反對派議員今日仍繼續堅持「公民提
名」，就是明知違反基本法而為之。普選的核心是
「一人一票」，如何提名沒有「國際標準」，更不是
只有所謂「公民提名」才是「真普選」。反對派不斷
糾纏所謂「公民提名」，不過是借題發揮；如今將不
存在的「公民提名普選方案」翻出來欺騙市民，只能
說明他們為達私利不擇手段。奉勸反對派看清主流民
意，拋棄挑戰憲制的幻想，勿剝奪香港選民2017年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權利。

（相關新聞刊A4、A5版）

普選方案無「公提」李柱銘別誤導市民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受去年

「佔領」及「反水貨客」暴力行動影響，
復活節假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大幅下降約
兩成，加上近期鄰近地區匯價疲軟等因素，使
入境旅客大幅下降，牽連酒店入住率及價格亦
下跌。事實上，「反水貨客」示威者在大庭廣
眾下辱罵、衝擊內地旅客，不但令內地旅客對
香港望而卻步，連亞洲鄰近地區旅客亦對香港
心生戒備，令本港「旅遊之都」聲譽受到重
創。旅遊業是本港主要經濟支柱，不容少數激
進示威者肆意破壞。當局除了加強對外宣
傳，澄清趕客行動並不代表香港主流民意
之外，更應切實杜絕趕客行動再次發生。
對於「反水貨客」遊行示威，警方不但不
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更要將違法分
子繩之以法，以修復香港旅遊形象。

復活節長假本港出遊情況超乎預期，但
入境數字卻出現巨大反差。內地訪港團下
跌趨勢早在3月份已經開始，當月內地來
港旅行團平均每日只有320 團，部分單日
團的數量更是2003年「沙士」後最差。進
入 4 月份，情況亦未見改善。回想「沙
士」時，本港猶如「疫埠」，各地旅客對
訪港裹足不前，經濟蕭條市面一池死水，
此情此景不少港人至今記憶猶新，當然絕
不希望歷史重演。內地訪港團由3月開始
急跌，當時本港正接連發生多次「反水貨
客」暴力行動，少數激進分子打着「反水

貨客」的幌子侮辱內地同胞，旅客來港消
費竟遭受羞辱，事件經過傳媒廣泛報道已
經嚴重損害本港旅遊聲譽，不但引起內地
旅客反感，而且影響了其他國家及地區旅
客對香港的印象。

羅馬並非一天建成，卻可以在瞬間摧
毀。本港有「購物天堂」、「旅遊之都」
的聲譽，旅遊業與相關的酒店、餐飲、零
售、交通等行業，創造了數以十萬計職
位。這些成果，經過了幾代人的不懈努
力，不容破壞。如果任由少數激進分子不
斷發動狙擊內地旅客行動，令「旅遊之
都」變成「趕客之都」，對本港旅遊業和
相關產業將造成毀滅性打擊。

面對「反水貨客」行動所造成的惡劣影
響，旅發局應主動到內地各省市區宣傳解
畫，表示香港社會一直歡迎四方賓客，衝擊
內地旅客者只屬極少數；市民也應自覺向旅
客展示香港好客的形象。同時，當局要採取
有力行動杜絕「反水貨客」等趕客行動，對
於一些擺明車馬針對旅客的遊行示威，警方
沒有理由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對於有激
進示威者藉機生事，挑釁、辱罵內地旅客，
警方應第一時間制止，並將違法分子拘捕，
不應等到衝突發生後才採取行動。期望各方
各界攜手遏止衝擊內地遊客的「倒米」行
為，切實修復、維護香港「旅遊之都」美
譽。 （相關新聞刊A2版）

珍惜旅遊形象 杜絕趕客行動
A5 重要新聞

基本法諮詢 充分聽公僕意見
有力保證團隊順利過渡 穩定士氣保障依法施政

衝破港英高官阻撓 工會見新華社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於中英聯合聲明談

判期間，香港公務員工會已密切關注公務員過渡安
排。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
憶述，公務員工會當年並不信任英方會如實為公務員
向中方全面反映訴求，縱使港英高官曾藉工作優勢屢
向公務員中傷中方，部分公務員工會仍堅持爭取在香
港直接向中方表達意見。1983年年中，當時三大公務
員工會便獲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會見，直接向
中方表達訴求，反制了英方在香港公務員事務上單邊
發言的局面，切實維護了香港公務員利益。
林光宇在訪問中指出，基本法起草和諮詢之先，中

英兩國已就過渡安排展開多次談判，當年公務員為爭
取權益不變，心情緊張，一些公務員工會的會員已向
他提出，應否到北京和英國直接反映公務員的意見，
但又憂慮此舉會令英國不高興，反而增加公務員過渡
的障礙。林光宇更提到，當時主管公務員事務的銓敘
司羅能士（ John Martin Rowlands）也是英國人，經常
游說他：「你信我啦，我會保障你的利益，你唔使擔
心。」但林光宇指當時的公務員擔心英國不會力保公

務員利益：「北京是否已確切聽到我們的訴求呢？英
國人在中間有否打折扣呢？」

三大工會首會新華社香港分社官員
林光宇指，當時覺得還是應該與中方官員直接見
面，他所代表的非海外高級公務員協會，遂聯同高級
公務員評議會和華員會三大工會提出見面的期望。在
1983年8月、9月左右，他們獲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
長許家屯與他們9名代表首度會面。
與許家屯會面前，林光宇指按程序仍有通知羅能

士。羅能士聽後說：「你唔好去，對你哋無益，佢哋
（新華社香港分社）全部都係『間諜』。」林光宇認
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就是中方在香港的代表機構，
「我有責任將我們關心的事情向他們反映。」羅能士
其後仍不罷休，兩度游說他們不要去。但林光宇知道
英國那一套做法，並無理會：「他阻擋不到我們去新
華社。雖然英國很生氣，但亦無我符。」
林光宇憶述，許家屯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及

負責相關事務的部長出席會面，他們對於香港公務

員團體首次能直接向他表達意見很歡迎，並表示公
務員的意見是知道的，也歡迎補充。出席的公務員團
體代表都把握機會表達意見，強調公務員回歸後必會
效忠特區政府，又提出服務條件和工作環境維持不
變、長俸受保障等期望。會面歷時一個多小時，許
家屯會面後還說，將來如有甚麼補充，公務員團體
隨時都可以聯繫他，反映了中方對公務員意見的重
視。首次會面後，他們和新華社香港分社還有數次
聯繫。

逼港英改態度 主動通報情況
首次會面後，英方一改過去的封閉態度，多次主動

向公務員團體說明曾向中方表達了甚麼意見，時任英
國外相賀維有次更傳召三個工會領袖到當時的「總督
府」，通報有關英方向中方表達了有關公務員的一些
意見。林光宇認為，這正好說明，中方官員與公務員
團體會面有效直接，中央代表與香港公務員坦誠相
對、互通消息，密切聯繫，對維護香港公務員利益、
反制英方搞單邊控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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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屢次挑戰基本法權
威，歪曲基本法限制港人自
由。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
員、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強

調，中央從來無意藉基本法箝制港人自
由，相反中央是藉基本法給予港人最大自
由，一些人濫用這種自由卻對中央倒打一
耙，毫無道理。

林光宇在訪問中指出，基本法諮詢真心
實意，中央不會以基本法箝制港人的言論
自由。他表示，包括英美等國家，自由都
不會沒有限制。自由的限度須由法律來處
理，而法律則由當地的立法機關制定，依
法治國，思維應該如此。他反指，中央當
年給予香港的自由度的確很大，這體現在
基本法內，但現在一些人卻濫用這種自
由，還反指中央以基本法箝制，實在沒有
道理。

基本法頒布至今25年，在香港亦已落實近
18年。林光宇認為，由港英時代到回歸祖
國，香港轉變巨大，從歷史角度看，基本法
落實期間雖有波折，總體而言仍然順利。

「國家永在前，沒國哪有港」
林光宇說，基本法不只屬於香港人的法

律，它亦源於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港人
應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國
家永遠在前，沒有國家，哪有香港，我們
不能顛倒次序。很多人企圖將歪理變成真
理，可惜香港多年來也沒有做好公民教
育，這也是現在對基本法爭議以至社會近
期出現多場違法行動的原因。」他盼望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及早排除這些干擾，回
復社會和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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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只保英資利益
機關算盡損港福祉

出身民航處的原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委員林光宇，在基本法制定期間

一直關注基本法有關香港民用航空方面的安排。他在訪
問中提到，英國為保英資利益，在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
定期間，一直力保與英資有關的原有航空安排，甚至不
惜犧牲港人以至內地利益，處處流露英國機關算盡的心
態。
林光宇表示，有關航空安排的內容，雖然屬於基本法

諮詢期間最後討論的項目，但其間有關英方利益的爭
論，一點也不簡單。他說，英國人要保障他們在香港的
利益，保障原有航權也就是保障英國利益，以「防止」
內地航空公司回歸後取用香港的航權。「香港原有航權
涉及註冊地和營運模式，這主要關乎老牌英資洋行太古
集團掌控的國泰航空，國泰管理層及資金都來自英
國。」
對於耗資龐大的赤鱲角機場計劃，林光宇亦指，英國

為免增加不穩定因素，保住國泰利益，在香港前景仍不
明朗、基本法起草和諮詢關鍵期一度叫停。他指出，早
於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港英政府已就赤鱲角建新機
場進行研究，但1983年，時任財政司彭勵治說明不會再
推動赤臘角建新機場。

搞「玫瑰園」圖耗盡港財儲
林光宇說，英方是擔心當年如建新機場，適逢九七過

渡期，會影響國泰利益，倒不如「有錢賺住先」，叫停
新機場是基於商業考慮。直到1989年，基本法的起草和
諮詢工作已近尾聲，香港前途有了明確方向，時任財政
司翟克誠才搞出一個耗盡香港財政儲備的新機場「玫瑰
園計劃」，可謂機關算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唯利是圖

林光宇1985年加入基本法諮委會，時為民航處總航空交通控制主任，亦是非
海外高級公務員協會（現稱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他指出，非海外

高級公務員協會、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和香港政府華員會當時並稱公務員三大工
會，這些公務員團體領袖都獲委任加入基本法諮委會，參與基本法的諮詢工
作，顯示當年制定基本法時對公務員意見的重視。
林光宇說，作為公務員工會代表，當年自己的任務，是要為當年的高級公務員爭取
在香港回歸後的原有權益不變，並聯同其他公務員工會，確保公務員團隊順利過渡。

「寫得很嚴密，諮詢很廣泛」
基本法在當年是前瞻性的法律文件，當時社會對基本法的概念不如今日清
楚，做好諮詢工作必須充分準備。他說：「因應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每個題目
都有大量文件供基本法諮委會參考，諮委會不同時段都要先閱覽大量文件，為
諮詢做準備，委員並參加不同小組。」他又提到：「基本法寫得很嚴密，當年
諮詢很廣泛，要諮詢的地方都已諮詢。委員當時有文件就看，有意見就提出，
有討論就參與，諮詢就是這樣，並無特別限制。」

公務員安排 基本法專節寫明
面對香港回歸，當年公務員內部對前路有不少疑問。林光宇謂：「基本法是香

港回歸後的『小憲法』，但內裡是甚麼，大家都沒有頭緒。公務員有甚麼要求，
我們便提出。」他續說：「公務員主要關注回歸後的服務條件、任職要求、包括
長俸在內的薪酬待遇安排有否保障等。此外，政府聘請都是按照合約形式，但合
約會否維持下去，變更又會否對公務員不利，這都是當年公務員團隊內最關心的
課題。回應公務員的意見，是維持公務員士氣過渡九七的關鍵。這也是基本法特
設一節說明公務人員安排的原因。」
為穩定公務員士氣，基本法對公務員沒有特別加入新要求，已聘用的公務員

亦不會改變原有安排。林光宇說：「當年英國聘用香港公務員時，並無說明必
須效忠英女皇，只引用英國的公務員條例去規管。回歸後，基本法亦沿用類似
做法，除說明必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及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外，現時公務員只根據公務員條款和聘請時的合約
條文續聘和受聘，無明文規定效忠的問題，宣誓亦非必須。」
回想整個基本法諮詢過程，作為基本法諮委會的一員，林光宇說：「加入諮委
會時的心情很興奮，感到光榮，有機會為國家為香港作貢獻，任重道遠。」他認
為，香港基本法有關公務員的過渡安排，成功穩定了公務員士氣，功不可沒。

林
光
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團隊是維持特區政府運作

的重要支柱，如何處理公務員過渡問題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間的

一大課題。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日前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基本法諮詢期間，中央充分聽取香港公務

員的意見，基本法有關公務員回歸後的安排，保障了公務員利益

不變。他指出，回首頒布至今25年，基本法為公務員團隊順利過

渡提供了有力保證，穩定了公務員士氣，有效保障了回歸後的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

▲基本法諮委會諮詢期間，秘書處製備了載有
各委員地址電話的通訊錄，以便聯繫。

鄭治祖 攝

▶基本法1990年頒布後，每位基本法諮委會委
員均獲發一本印有委員個別姓名的基本法一
本，作為留念，林光宇留存至今。 鄭治祖 攝

■林光宇指基本法對維護公務員平穩過渡發揮了重要作用。 鄭治祖 攝

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系列社評之四


